
建筑工程学院关于开展专任教师 
暑期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专任教师的“双师素质”，根据

学校《专任教师下企业管理办法》、《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关于 2016

年暑期专任教师企业实践的通知》，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制定实

施方案，请遵照执行。 

一、活动目的 

落实开展 2016 年专任教师暑期下企业工作，提升教师教学

水平和职教能力，提高教师社会服务能力和实操能力，充分发挥

校内外实训实习基地的功能。 

二、组织领导 

建筑工程学院成立专任教师暑期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由院长

周晖任组长，具体分工如下： 

组  长   周  晖 统筹活动实施。 

副组长   鄢维峰 负责“企业实践”的实施、监督与考核。 

副组长   文  健 负责“社会服务”的实施、监督与考核。 

副组长   蒋晓云 负责“实训项目开发”和“校内培训”

的实施、监督与考核。 

组  员   各教研室主任  负责上报本教研室教师暑期实践

活动备案表（附件 1）；收集本教研室教师的成果；组织评议。 

三、活动形式 

教师根据自身情况从以下四项活动中任选其一。 



备注 1：实训项目开发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实训室地点 负责人 开发要求 

1 建筑质量检测实训 B204 杨树峰 

1.熟练掌握仪器

设备的操作； 

2.编写《实训指导

书》 

2 建筑节能检测实训 B114 罗朝宝 

3 地基基础检测实训 B114 万正河 

4 建筑设备识图与实训 D 栋 方金刚 

5 钢结构制作与安装实训 B114 蒋玉燕 

6 建筑施工技术（I）实训 C 栋 李建华 

备注 2：校内培训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培训地点 培训讲师 培训时间 

1 工程造价实操训练 B204 徐山玲 7 月 12 日--7 月 22 日 

2 BIM 软件应用培训 A107 高华 
7 月 14--7 月 17 日 

8 月 23--8 月 26 日 

序号 实践形式 活动内容 成果要求 

1 

企业实践 

（自主申

报） 

深入企业顶岗工作，锻炼自

身的工作岗位技能;或根据

企业对某一技术课题的要

求，利用自身的优势，为企

业提供技术选用的建议和解

决方案；或与企业共同开展

横向科研课题的研究和技术

推广应用。 

 

1.企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10 天 

2.撰写《企业顶岗实践总结报

告》 

3.提供相关佐证材料（考勤表、

照片、成果材料） 

2 

社会服务

（自主申

报） 

利用个人优势和技能，为企

业解决某一特定技术问题提

供各种服务。 

1.与企业签订《社会服务合同》 

2.填写《社会服务项目立项申

报书》 

3.填写《社会服务项目验收申

报书》 

4.社会服务到款额不少于 3000

元 

3 

实训项目

开发（自

愿报名） 

根据学院提供的“实训项目

开发计划”，自发组建 2-5

人的团队，编写实训指导书。

（备注 1） 

1.团队提交《XXX 项目开发方

案》 

2.团队提交《XXX 项目实训指导

书》 

4 

校内培训

（自愿报

名） 

根据学院提供的“校内培训

计划”，自愿报名参加校内

培训。（备注 2） 

1.每位受训者提交培训心得； 

2.每位受训者提交培训成果。 



四、具体安排 

    1.7 月 11 日——7 月 13 日，全体教师填写《2015 年建工学

院教师暑期实践活动备案表》（附件 1）,教研室主任汇总后交叶

剑梅老师。 

2.7 月 14 日前，上报《建筑工程学院教师暑期实践活动实施

方案》、《2016 年建工学院教师暑期实践活动备案表》等文件至

实训管理设备处备案。 

3.7 月 15 日——8 月 26 日，按实施方案开展专任教师暑期

实践活动。 

4.8 月 31 日前，完成教师暑期实践活动材料评议。 

5.9 月 1 日前，提交评议结果并形成学院工作总结，提交实

训管理设备处。 

五、活动要求 

1.态度端正，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不弄虚作假，下企业

实践时间不少于 10 天。 

2.立足专业与课程，服务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 

3.除技术服务之外，其他形式的实践活动原则上以集体组织

为主，到企业开展顶岗实践所选企业应为我校深度合作的企业。 

六、验收评议 

1.“企业实践”将成果交于教研室主任评议，然后交由学院

复评。 

2.“社会服务”直接按学校社会服务管理办法走流程，相关

资料交于魏爱婕。 



3.“实训项目开发”将成果交于教研室主任评议，然后交由

学院复评。 

4.“校内培训”将成果交于主讲教师评议，然后交由学院复

评。 

七、考核结果 

1.教师暑期实践活动考核评议结果将作为教师暑期课时津

贴发放的依据，评议结果为 80 分以上者发放 40 节课时津贴；60

－80 分（不含 80 分）者按比例扣减假期课时津贴；60 分以下及

假期未开展实践活动或开展实践活动时间未达到要求者，暂不发

放课时津贴。 

2.暑期实践活动作为教师双师素质提升的重要工作，因个人

原因未完成实践活动任务的教师，不得参与当学年的评优评先工

作。 

 

附件：1.《2016 年建工学院教师暑期实践活动备案表》 

2.教师企业实践工作总结报告(参考模板) 

3.社会服务相关表格 

4.实训指导书模板 

5.2016 年暑期专任教师下企业评议结果统计表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016 年 7 月 12 日 


